
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增加恒丰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

 

根据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恒丰银行”）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，恒丰银行自 2017 年 9

月 28 日起销售本公司旗下基金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新增销售机构名单 

1、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 248 号 

办公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合生财富广场 14F 

法定代表人：蔡国华 

电话：13811768010  

联系人：邹谋杰 

二、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

自 2017 年 9 月 28 日起，投资者可通过恒丰银行办理先锋日添利货币市场基

金的开户、申购、赎回等业务。 

三、重要提示 

1、上述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认/申购赎回期的基金。基金封闭期等特殊期

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，以及本公司发

布的最新业务公告。 

2、此优惠活动仅限场外前端模式，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，请以销

售机构最新公告信息为准。 

3、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《基金合同》、《招募说明书》等法律文

件，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，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

相匹配的产品。 

四、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

1、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：400-815-9998 

2、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：www.xf-fund.com 



五、风险提示 

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，但不保

证基金一定盈利，也不保证最低收益。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二○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


